七台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建立破产案件公益管理人库的公告

为深化破产管理人选任方式，切实解决无产可破案件管理人的选任，规范企业退出市场机制，依法保护破产程序中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节约司法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健康稳定。根据我院《七台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在破产案件中推荐破产管理人的工作指引（试行）》和市破产管理人协会《七台河市破产管理人协会公益管理人管理办法(试行)》的要求，现面向全省公开招募社会中介机构担任破产案件公益管理人。

一、报名条件

申报入选破产案件公益管理人库的社会中介机构应符合以下条件：

1、现为《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破产案件管理人名册》中黑龙江辖区内的入册机构；

2、破产业务核心团队应有不少于3人的专业人员(不含行政人员等辅助人员)；

3、机构及从业人员不得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所规定的不得或不宜担任管理人的情形；

4、机构及其主要负责人三年内未受行业主管机关等部门违法、违纪处理。

二、申报材料

1、申请书；

2、机构营业执照或依法批准设立的文件；

3、破产管理团队情况；

4、专职从业人员名单及其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5、机构及从业人员办理破产案件经历情况；

6、其他材料。

三、报名时间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5年10月22日 17:00 止。

四、其他事项

1、单个无产可破清算案件、破产财产不足清偿破产费用清算案件的管理人补助标准为每件500元至1000元。如补助金额仍不足清偿工作成本的，经专业法官会议讨论可适当提高补助金额。

2、担任本院公益管理人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机构，可在参与本院竞争的遴选破产管理人评审中酌情加分。

3、如在公告期内未收到符合条件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机构向本院报名申请加入破产案件公益管理人库，本院将从七台河市辖区内有担任破产案件管理人资质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等机构中，确定担任破产案件的公益管理人的排序。

五、报名地点

申报材料提交地点：七台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

邮寄地址：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桃山区学府街93号 

联系人:杨生巍

七台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5年10月15日   

公益管理人入库申请书

七台河市人民法院：

（中介机构名称）已经收悉你院刊登的《关于建立破产案件公益管理人库的公告》内容。本机构符合你院选任公益管理人规定的条件，并承诺按你院相关规定的要求履行相关职责。本机构现申请加入七台河市中级人民法院破产案件公益管理人库。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公章）

                                      年   月   日

